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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Ｃ77 版 ）
（二）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诉讼案件的最新进展情况，按判决内容重新测算预计负债的最佳估

计数，与 2018年已计提的预计负债数据比较，计算得出应补提金额或冲销金额。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公司认为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不能真实反映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
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因此补充计提预计负债 5,314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详见下表：

序号 原告/申请人
2018年预计
负债金额
（万元）

补提金额
（万元）

2019年预计
负债金额
（万元）

备注

1 周世平 5,647.04 1,812.23 7,459.27 按一审判决内容补提利息、 违约金及加
倍迟延履行金

2 朱国趣 17,847.12 3,731.97 21,579.09 按一审判决内容补提利息、 罚息及加倍
迟延履行金

合计 23,494.16 5,544.20 29,038.36
备注：补充计提预计负债 5,314万元与上表补提金额的差异为营业外支出-诉讼事项其他支出 102

万元，以及公司与佘群、HARTOW、WEEKOKKENG 的三个案件，公司根据一审判决冲减多计提的预计
负债 332.48万元。

（三）冲回已计提预计负债具体内容
1、原告中泰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信托）与佛山市中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

投资”）、陈礼豪、田洁贞、欧浦公司一案【案号：（2018）沪 74 民初 931 号】，中泰信托向上海金融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中基投资支付股票收益权回购款 95,494,271.23 元及暂计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的股票收益
款 944,271.23元、暂计至 2018年 8月 10日的违约金 316,096.67 元、律师费 148,800元；要求陈礼豪、田
洁贞、欧浦智网对前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上海金融法院于 2019年 12月 20日作出一审判决： 认为中泰信托关于要求欧浦公司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1）一审判决程序合法、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说理充分。
中泰信托认为公司出具《担保函》已有法定代表人签字并盖公司印章，应视为公司做出愿意承担连

带担保责任的意思表示。公司认为《担保函》未经过股东会决议，不应视为公司的意思表示。就此争议一
审法院认为，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的规定，公司的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
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本案
中，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未提供股东会或董事会等有关机关的决议，故其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提供担
保的行为，构成越权代表。 其次，本案作为质押式股票回购纠纷，中泰信托应明知公司系上市公司。 同
时，中泰信托确认其知晓中基投资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则公司为中基投资提供担保的行为属关联担保。
第三，本案中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礼豪未经董事会、股东会决议以公司名义为其他公司提供担保，而中泰
信托作为相对人对与担保相关的决议文件负有基本审查义务，并对已尽审查义务负有举证责任。 现中
泰信托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对公司是否形成决议的情况进行审查，故一审法院认为中泰信托关于要求
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主张，事实和法律依据均不足，该院不予支持。

（2）本案二审法院上海高院对上市公司一贯采用违规担保的担保人无需承担责任的观点。
长期以来上海高院及上海地区的中院都采纳违规担保无效， 担保人无需承担担保责任的裁判观

点，上市公司 ST慧球已公开披露至少两份该类判决，其中一份判决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的维持。 需要
提醒的是，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判例虽然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司法实践中也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
象，但之前的判例能够反映出该法院一直以来的观点和裁判倾向，故公司诉讼律师认为二审诉讼维持
一审判决，不支持中泰信托上诉请求的可能性较大。

（3）判决公司对违规担保无需承担责任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

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者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者担保的数
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
者股东大会决议。 前款规定的股东或者受前款规定的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前款规定事项
的表决。 该项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十七条：“【违反《公司法》第 16 条构成越权代表】为防止法
定代表人随意代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给公司造成损失，损害中小股东利益，《公司法》第 16 条对法定
代表人的代表权进行了限制。 根据该条规定，担保行为不是法定代表人所能单独决定的事项，而必须以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作为授权的基础和来源。 法定代表人未经授权擅自为他人
提供担保的，构成越权代表，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 50 条关于法定代表人越权代表的规定，区
分订立合同时债权人是否善意分别认定合同效力：债权人善意的，合同有效；反之，合同无效。 ”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二十二条：“【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债权人根据上市
公司公开披露的关于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信息订立的担保合同，人民法院应
当认定有效。 ”

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的规定，公司认为有确凿证据表明该账面不能真实反映
当前最佳估计数的，应当按照当前最佳估计数对该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因此冲回前期已计提的预计负
债 9,581万元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公司与佘群、HAR TOW和WEEKOKKENG 的三单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在 2018 年度计提预计负
债时，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内容中的罚息利率计提相关预计负债。 2019 年度，公司重新测算预计负债
的最佳估计数，与 2018年已计提的预计负债数据比较，计算得出冲销金额。 具体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2018年预计
负债金额
（万元）

冲减金额
（万元）

2019年预计
负债金额
（万元）

备注

1 佘群 3,486.00 29.39 3,456.61 原诉讼请求是按月利率 5%加付罚息；一
审判决是按月利率 2%；冲减多提部分

2 HARTOW 1,624.94 205.17 1,419.76 原诉讼请求是按月利率 5%加付罚息；一
审判决是按月利率 2%；冲减多提部分

3 WEEKOKKE
NG 1,516.79 97.92 1,418.87 原诉讼请求是按月利率 5%加付罚息；一

审判决是按月利率 2%；冲减多提部分
合计 6,627.73 332.48 6,295.24

会计师回复：
1．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下：
1）了解形成预计负债的原因,并与管理层就预计负债的完整性和充分计提进行讨论以确定金额估

计是否合理，相关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2）向公司获取相关担保合同、诉讼相关法律文件等资料，查阅公司公告及上年度审计报告，查询人

民法院公告网，并进行审核；
3）对经办律师进行访谈，获取并复核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根据已取得的相关资料，对公司资产

负债表日业已存在的或有事项判断是否满足预计负债确认的条件，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4）结合银行回函情况，检查是否存在满足预计负债确认条件的或有事项，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5）检查其他可能出现预计负债的情况。关注资产负债日至审计报告签发日期间是否存在其他或有

事项；
6）确定预计负债是否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
2．核查意见：
会计师在充分征询欧浦智网代理律师意见的情况下， 对欧浦智网涉及的诉讼事项进行谨慎判断，

对预计负债计提的合理性及准确性进行充分把握。 预计负债金额的确认，基于报告年度的真实情况结
合代理律师的专业判断以及会计师专业复核的基础上进行确认的，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不存
在利用预计负债的计提及冲回实现盈余管理的情形。

另，如审计报告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2、违规担保诉讼事项”所述，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 11
月发布《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后，会计师无法判断该纪要对违规担保案件预计负债金额
的影响。

四、报告期内，你公司前五名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额比例为 47.27%，前五名供应商合
计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额比例为 47.92%，均较上年同期大幅上升。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前五
大客户和供应商的基本信息及关联关系， 并说明与上述客户/供应商交易的真实性， 是否具备商业实
质。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2019年度前五名客户及供应商基本信息
1．2019年度前五名客户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本期销售金额
（元）

本期销售金额占年度销售总
额比例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24,941,195.97 13.57%
深圳麦克维尔空调有限公司 17,454,255.32 9.49%
河源湧嘉实业有限公司 15,118,671.57 8.22%
上海熠和贸易有限公司 11,190,750.93 6.09%
佛山市顺德区顺丰物资供应有限公司 18,206,684.71 9.90%

合计 86,911,558.50 47.27%
（1）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注册资本： 417468.1241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5-02-04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000324548515D
法定代表人： 赵昌旭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漠河路 600弄 1号 5层 A501-A507室

经营范围：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仓
储服务（除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第三方物流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及发布；电子商务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冶金材料、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售（专项审
批除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28%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30.48%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24%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5%
上海欧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5%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5%
北京建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2.5%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2%

（2）深圳麦克维尔空调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行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注册资本： 3300万美元
成立时间： 1992-08-20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300618807092W
法定代表人： 周威
注册地址：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芳坑路 10号

经营范围：

从事各类空调（制冷、供热、热泵、通风、空气品质改善设备、空调控制设
备、楼宇自动化控制产品等）、冷冻冷藏设备及其相关零部件的研究开发、
设计、测试、生产、销售；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售后服务及维修
保养服务；从事以上产品进出口、佣金代理（拍卖除外）及相关的配套业务
（不涉及国营贸易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自有多余厂房租赁。

股权结构 大金工业株式会社 100%
（3）河源湧嘉实业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行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7-12-11
纳税人识别号： 91441600669807914A
法定代表人： 罗文华
注册地址： 河源市源城区龙岭工业园三路边 18号航嘉用地内 D号厂房

经营范围：

计算机硬件及配件、家电产品及配件、五金及注塑结构件、电线电缆、电子
连接线、电工产品、开关电源、变压器、汽车电子及配件、车载电源、充电
桩、电动滑板车、电源设备的技术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
发与销售（以上不含国家禁止、限制项目及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货物及
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
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权结构 利嘉实业有限公司 90%
深圳市航嘉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

（4）上海熠和贸易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1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6-01-27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113MA1GK8G14K
法定代表人： 蔡力行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月罗路 241号 A6室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船舶配件、五金交电、普通劳防用品、日用
百货、文化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气设备批兼零、代购代销。【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蔡力行 95%
蔡苏荣 5%

（5）佛山市顺德区顺丰物资供应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1996-08-06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60623195774XX
法定代表人： 廖海辉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文秀居委会友谊路 8号顺利德大厦 5号铺首层之一

经营范围：
销售：电机，普通机械，五金，家用电器，高分子聚合物（不含化学危险物
品），建筑材料，摩托车，钢材；加工：钢铁；仓储服务（不含化学危险物品）；
经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股权结构 廖海辉 90%
黄桂文 10%

2．2019年度前五名供应商

单位名称 本期采购金额
（元）

本期采购金额占年度采购总
额比例

上海方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2,086,248.97 12.92%
广州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1,523,522.70 12.59%
广州首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 14,135,384.54 8.27%
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 13,530,449.42 7.92%

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10,630,577.68 6.22%
合计 81,906,183.31 47.92%

（1）上海方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1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04-23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230301347665X
法定代表人： 蔡力行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凤滨路 248号 1号楼 476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钢材、建筑材料、机电设备、船舶配件、五金交电、普通劳防用
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蔡力行 95%
蔡苏荣 5%

（2）广州鞍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7-01-15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101797371465H
法定代表人： 李学志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基路 9 号珠钢生产管理中心大楼 11 楼（仅作办公
用途）

经营范围： 钢材批发;钢材零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贸易代
理;

股权结构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100%

（3）广州首钢钢铁贸易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09-11-05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116696914440W
法定代表人： 张卫东
注册地址： 广州市黄埔区瑞和路 39号 C1座 331、332、333号

经营范围：

道路货物运输代理;仓储代理服务;建材、装饰材料批发;化工产品批发（危
险化学品除外）;技术进出口;钢材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五金产品批发;金属装饰材料零售;钢材零售;水上货物运输代理;玻璃钢材
料批发;金属及金属矿批发（国家专营专控类除外）;玻璃钢材料零售;电子
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电气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零售;仪器仪表批发;通用
机械设备零售;五金零售;化工产品零售（危险化学品除外）;通用机械设备
销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 北京首钢钢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
（4）欧冶云商股份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行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注册资本： 417468.1241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5-02-04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000324548515D
法定代表人： 赵昌旭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漠河路 600弄 1号 5层 A501-A507室

经营范围：

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在线数据处理与交易处理业务；仓
储服务（除危险品）；货物运输代理，第三方物流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
理及发布；电子商务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冶金材料、金属材料及制品的销售（专项审
批除外）；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35.28%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30.48%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6.24%
北京首钢基金有限公司 5%
上海欧玑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5%
普洛斯投资（上海）有限公司 5%
北京建信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2.5%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2%

（5）上海钢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行业： 商务服务业
注册资本： 1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2-09-25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11305458550X4
法定代表人： 金文海
注册地址： 上海市宝山区双城路 803弄 9号楼 3001室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经济信息咨询服务；计算
机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技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专项审批除外）；附设分
支机构；代理、发布广告；货物运输代理；货物存储（限分支机构经营）；在
新材料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上海宝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30%

东方钢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30%
上海钢铁金融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10%

其中，佛山市顺德区顺丰物资供应有限公司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持股 40%
股东廖海辉所控制的企业。 除此之外，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公司与上述客户及供应商不存在《股
票上市规则》10.1.3及 10.1.5所列的关联关系。

上述均为烨辉钢铁的客户及供应商。烨辉钢铁的业务主要幅射珠三角家电、五金、IT、汽车等有关
行业，除个别贸易客户外，均为该行业内积淀较深的终端客户，与其的合作基本都在 10 年以上，彼此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发生的交易按照客户需求，结合当年市场行情公允确定，以此签订销售合
同，确定交易数量、单价、包装要求、交货时间、结算条款等具体事项，公司根据销售合同并结合客户
的生产需求和计划进行配送，按照合同约定的实际成交金额，以客户签收的送货单进行开票结算，客
户按照合同约定的付款期限进行付款，最终按合同要求完成全部约定事项，交易是真实和公允的，并
完全具备商业实质。

会计师回复：
1．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下：
1）获取公司关联方单位清单并进行核对，对不在关联方单位清单的客户和供应商名称执行工商

查询，判断是否属于关联方；
2）获取上述客户及供应商与被审计单位无关联关系的承诺；
3）了解公司收入确认政策，判断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4）对销售和收款流程进行内部控制测试，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收入确认、应收账 款回款相关的

关键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5）收集相关业务资料，包括采购合同、销售合同、采购及销售发票、货权转移单据等资料，据以判

断业务经济实质；
6）将采购合同、采购发票与成本进行匹配，将销售合同、销售发票与收入进行匹配，以确定收入

成本的发生性、完整性及准确性。 确保利润表中记录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已发生，且与被审计单位
有关；确保与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有关的金额及其他数据已恰当记录；确保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已记
录于正确的会计期间；

7）对供应商及客户进行函证，以进一步确认收入、成本的真实性；
2．核查意见：
公司与上述客户及供应商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 所列的关联关系；与上述客户

及供应商相关交易业务均构成独立完整的货物流、资金流、票据流，所有权的转移；交易是公开、真实
和公允的，具备商业实质。

五、报告期末，你公司预付款项余额 7,371万元，较期初大幅增长 352%。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预付
款项大幅增长的原因、具体内容、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名的预付对象基本信息、
是否与你公司存在关联关系；补充披露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发生额，并结合你公司业务开展情况说明
预付款项的合理性，是否变相构成资金占用。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本报告期末，预付账款期末净值为 73,714,041.55 元，其中公司控股子公司烨辉钢铁的期末净值

为 73,520,296.21元，占预付账款期末余额合计数的比例为 99.74%。 具体情况如下：
1．按预付对象归集的预付款项期末余额前五名单位
（1）上海方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1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4-04-23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230301347665X
法定代表人： 蔡力行
注册地址： 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凤滨路 248号 1号楼 476室（上海泰和经济发展区）

经营范围：
金属材料、钢材、建筑材料、机电设备、船舶配件、五金交电、普通劳防用
品、日用百货、文化用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的销售。【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蔡力行 95%
蔡苏荣 5%

上海方思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方思”），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28,770,000.00 元，
该交易事项为烨辉钢铁与上海方思签署的电工钢卷采购合同，该交易发生在 2019 年 7 月，账龄区间
在 1年以内。

（2）伊藤忠丸红钢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行业： 批发业
注册资本： 3070万美元
成立时间： 2001-09-18
纳税人识别号： 91310115729473312J
法定代表人： 田中聪（TANAKA SATOSHI）
注册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台中南路 2号新贸楼 206室

经营范围：

钢铁、钢铁制品、金属材料、金属制品、机械设备及相关零部件的批发、佣
金代理（拍卖除外）、进出口及其他相关配套服务，国际贸易、转口贸易，区
企业间的贸易及贸易代理，区内商业性简单加工，区内商务信息咨询及贸
易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权结构 伊藤忠丸红铁钢株式会社 100%
MARUBENIITOCHU STEEL INC（伊藤忠丸红钢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21,028,150.78元，该交易事项为烨辉钢铁与 MARUBENIITOCHU STEEL INC.签署的新日铁热轧钢卷
采购合同，该交易发生在 2019年 10月，账龄区间在一年以内。

（3）佛山市顺德区昇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行业： 商务服务业
注册资本： 6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9-07-04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606MA53FCN93Q
法定代表人： 何健星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杨滘村新地工业区 9号之二（住所申报）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及服务；塑料、钢材、铜材、铝锭的批发及零售；钢材及新材料
加工、物流配送服务。

股权结构 佛山市顺德区新添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0%
何健星 20%

佛山市顺德区昇铧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昇铧”），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10,000,000.00 元，该交易事项为烨辉钢铁与佛山昇铧签署的冷轧钢卷采购合同，该交易发生在 2019
年 12月，账龄区间在一年以内。

（4）佛山市顺德区嘉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基础信息：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行业： 商务服务业
注册资本： 600万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9-07-04
纳税人识别号： 91440606MA53FCE02Y
法定代表人： 何健星
注册地址：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杨滘村新地工业区 9号之一（住所申报）

经营范围： 供应链管理及服务；塑料、钢材、铜材、铝锭的批发及零售；钢材及新材料
加工、物流配送服务。

股权结构 佛山市顺德区新添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80%
何健星 20%

佛山市顺德区嘉昇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嘉昇”）， 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7,000,000.00元，该交易事项为烨辉钢铁与佛山嘉昇签署的热镀锌钢卷采购合同，该交易发生在 2019
年 12月，账龄区间在一年以内。

（5）中华人民共和国南沙货港（以下简称“南沙货港”），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为 3,283,586.59
元，该交易事项为烨辉钢铁与 MARUBENIITOCHU STEEL INC.签署的新日铁热轧钢卷采购合同，以
保证金形式支付新日铁热轧钢卷 6637.93吨关税及增值税，该交易发生在 2019 年 12 月，账龄区间在
一年以内。

公司通过公开渠道查询，公司与上述对象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10.1.3 及 10.1.5 所列的关联关
系。 期初余额较低原因主要系烨辉钢铁受欧浦智网债务危机影响，银行大幅压缩烨辉钢铁的授信额
度，自此影响供应商对预付款项的要求越来越高。 期末烨辉钢铁预付给采购供应商的采购预付款，收
到采购的货物就会冲减对应的预付账款，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变相构成资金占用情形。

会计师回复：
1．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1）获取公司关联方单位清单并进行核对，对不在关联方单位清单的客户和供应商名称执行工商

查询，判断是否属于关联方；
2）获取上述客户及供应商与被审计单位无关联关系的承诺；
3）对采购和付款流程进行内部控制测试，了解和评价管理层与采购和付款相关的 关键内部控制

的设计和运行有效性；
4）对重要供应商采取抽样检查，对其采购合同或订单、购货发票、入库单、供应 商送货单、供应商

对账单、银行付款凭证等进行了检查，对资产负债表日前后的采购 交易进行了截止测试，并检查了应
付账款期后付款、期后到货及期后是否存在大额退 货情况；

5）采购的主要商品执行分析性程序，包括：本期各月度主要商品采购单价与市场 价格变动情况
进行比较，主要商品本期采购价格波动情况与上期比较分析等；

6）对主要供应商选取样本执行函证程序，以确认本期采购金额及期末应付账款/ 预付账款余额
真实性；

7）采用审计抽样的方法，选取部分供应商执行现场访谈程序以及关联关系核查程 序，以分析判
断采购交易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期末预付账款的可收回性。

2．核查意见：
公司与上述对象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10.1.3及 10.1.5所列的关联关系。 不存在变相构成资金

占用情形。
六、报告期内，你公司处置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4,822 万元，主要为法院拍卖你公

司持有的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2,647,523股股金产生的收益。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上
述投资收益的确认依据、会计处理及计算过程，说明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其他流动资产等相关科目
的勾稽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投资收益的确认依据：
2019 年 12 月 18 日，根据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2018）粤 06 执 1231 号之二。

裁定书主要内容：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已发生效力的江西省南昌市赣江公证处作出的（2018）赣
洪江证执字第 7 号执行文书，以（2018）粤 06 执 1231 号执行裁定书依法查封了被执行人欧浦智网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广东顺德农商行 12,647,523 股股权份额。 于 2019 年 11 月 18 日 10 时起至 2019 年
11月 19日 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 竞买人佛山市
顺德区乐从供销集团有限公司以 86,128,610元的最高价竞得。买受人已将拍卖款全部汇入法院账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明智执行中拍卖、
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法院作出如下裁定：“二、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2,647,523股股权份额的所有权及相应的其他权利归买受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供销集团
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0606280091882L）所有。财产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佛山市顺德区
乐从供销集团有限公司时转移。 三、买受人佛山市顺德区乐从供销集团有限公司（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91440606280091882L）可持本裁定书到财产管理机构办理相关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本次拍卖所得将
优先用于偿还公司相关债务及费用，将相应减少公司负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七条规定：处置长期股权投资，其账面价值与实际取得价款之间的差额，应
当计入当期损益。

（二）会计处理及计算过程
1．会计处理
借： 其他流动资产 86,128,610.00， 贷：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37,912,987.80， 贷： 投资收益

48,215,622.20。 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与其他权益工具投资的勾稽关系主要是“于 2019年 1月 1日，按
新金融工具准则将原金融资产重分类调整为新金融工具准则计量”。

2．计算过程
企业持有的广东顺德农商行 12,647,523 股股份， 处置当日该部分股金对应的投资成本为

37,912,987.80元，处置价款为 86,128,610.00元，因此将两者差额 48,215,622.20元计入投资收益。
会计师回复：
1．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1）对本期发生的投资收益，结合相关科目审计，检查支持性文件，确定入账金额及会计处理是否

正确；
2）获取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获取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淘宝网对于该

股权进行拍卖的价款信息截图，并检查其真实性、完整性；
3）与欧浦智网代理律师就该事项具体过程进行沟通，与欧浦智网管理层，就该事项的确认依据、

会计处理以及计算过程进行充分沟通，并形成结论。
2．核查意见：
经以上核查程序，上述投资收益的确认依据、会计处理及计算过程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七、报告期末，你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余额 3.14 亿元，较期初大幅增长 2.63 亿元，主要为部分

存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转入。 请你公司：（1）以列表方式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
具体情况，包括名称、原会计科目及用途、金额、转入原因、转换日、会计处理等。（2）以列表方式补充
披露各项投资性房地产的所处位置、建筑面积、用途、租金收入（如适用）。（3）补充说明投资性房地产
本期变动金额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科目的勾稽关系。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
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内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具体情况

名称 原会计科目及
用途

原值金额
（元）

转入原
因 转换日 会计处理

AB座仓库—建
筑物

固定资产；用
途：加工仓储 54,852,677.77 已出租 2019年 12月 31

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 54,852,677.77
借：累计折旧 21,044,440.96
贷：固定资产 54,852,677.77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21,044,440.96

AB座土地使用
权

无形资产；
用途：加工仓储 39,694,704.30 已出租 2019年 12月 31

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 39,694,704.30
借：累计摊销 12,026,729.58
贷：无形资产 39,694,704.30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12,026,729.58

CD座仓库—建
筑物

固定资产；
用途：加工仓储 34,605,450.02 已出租 2019年 12月 31

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 34,605,450.02
借：累计折旧 13,276,514.11
贷：固定资产 34,605,450.02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13,276,514.11

CD座土地使用
权

无形资产；
用途：加工仓储 55,447,102.43 已出租 2019年 12月 31

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 55,447,102.43
借：累计摊销 16,251,778.83
贷：无形资产 55,447,102.43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16,251,778.83

仓库、办公
楼--建筑

固定资产；
用途：加工仓储 51,342,112.72 已出租 2019年 12月 31

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 51,342,112.72
借：累计折旧 19,693,318.45
贷：固定资产 51,342,112.72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19,693,318.45

仓库、办公
楼--土地使用

权

无形资产；
用途：加工仓储

及办公
27,307,857.29 已出租 2019年 12月 31

日

借：投资性房地产 27,307,857.29
借：累计摊销 8,285,508.92
贷：无形资产 27,307,857.29
贷：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8,285,508.92

合计 263,249,,
904.53

（二）各项投资性房地产情况

资产类别 资产名称 位置 房产证号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租金收入

（元）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AB座仓库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 8号之一

0315096085 52,889.83 出租 1,612,740.7
1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仓库、办公楼(增
加工程)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 8号之一

投资性房地
产-土地使用
权

CD座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 8号之一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华南商务大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 8号之一（办公楼） 0315096084 12,415.16 出租 1,694,908.7

3投资性房地
产-土地使用
权

建筑(土地)华南
商务大厦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 8号之一（办公楼）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CD座仓库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乐城路 5号

0315096086 49,372.82 出租 3,159,205.0
2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A座商住楼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乐城路 5号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B座宿舍楼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乐城路 5号

投资性房地
产-土地使用
权

建筑(土地)B座
宿舍楼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乐城路 5号

投资性房地
产-土地使用
权

建筑(土地)A座
商住楼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乐城路 5号

投资性房地
产-土地使用
权

AB座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乐从
社区居民委员会细海工业
区乐城路 5号

投资性房地
产-房屋建筑
物

仓库、办公楼(增
加工程)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路州
村委会第二工业区乐成路
7号地

0315096087 23,220.16 出租 297,070.48

合计 137,897.97 6,763,924.9
4

（三）投资性房地产本期变动金额与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等科目的勾稽关系

项目 减少额 增加额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固定资产 140,800,240.51 54,014,273.52 86,785,966.99 0.00 0.00 0.00
在建工程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无形资产 122,449,664.02 36,564,017.33 85,885,646.69 0.00 0.00 0.00
投资性房地

产 0.00 0.00 0.00 263,249,904.53 90,578,290.85 172,671,613.68

合计 263,249,904.53 90,578,290.85 172,671,613.68 263,249,904.53 90,578,290.85 172,671,613.68
会计师回复：
1．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1）获取转入投资性房地产部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的总账、明细账；
2）对转入投资性房地产部分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执行实际盘点程序；
3）获取租赁合同及清单与，并抽查走访核对；
4）获取投资性房地产转换的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检查其转入投资性房地产时点的合理性；
5） 与管理层就部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进行充分沟通， 并形成结

论。
2．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欧浦智网报告期内将部分固定资产/无形资产转入投资性房地产的会计处理是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八、报告期内，你公司对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烨辉钢铁”）全额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请你公司结合烨辉钢铁近年来的经营状况，根据《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8 号———商誉减值》相关规
定，详细披露商誉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可收回金额的确定方法、重要假设及其合理
理由、关键参数（如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时的预测期增长率、稳定期增长率、利润率、折现率、预测
期等）及其确定依据等信息。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
1． 公司于 2015 年收购烨辉钢铁 60%的股权， 转让方同意按烨辉钢铁 2016 年的目标利润（即

8,000万元）作为估值基准，再乘以 10倍作为烨辉钢铁的估值，转让价格按烨辉钢铁的估值乘以股权
转让的份额（60%）进行计算，即转让价格为 48,000 万元。 烨辉钢铁于 2015 年 10 月开始被纳入到欧
浦智网合并范围内，形成合并报表层面商誉金额 398,038,348.55元。

根据欧浦智网与烨辉钢铁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欧浦智网在以 4.8 亿元的价格收购该公司
60%的股权下， 烨辉钢铁原控股股东同时承诺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扣非后的净利润需
达到 3,500万元、8,000万元及 9,000万元，或累计达到各年承诺的扣非后的净利润之和。 2015年度至
2017 年度，烨辉钢铁经审计的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3,897.03万元、10,267.13万元及 7,187.40万元。

公司管理层出于谨慎性及对信息披露的可靠性角度考虑， 独立聘请了外部专家对 2019 年度以
财务报告为目的的商誉减值所涉及资产或资产组合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2．2019年度商誉减值测试
商誉减值测试过程如下：

项目名称 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
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 60%

账面价值
（1）对应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账面价值 163,511,440.68
（2）包含少数股东的全部商誉账面价值 663,397,247.58

合计 =（1）+（2） 826,908,688.26

可收回金额
（1）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金额 148,791,400.00

（2）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 1,000,000.00
（3）可回收金额取（1）和（2）的孰高者 148,791,400.00

商誉减值金额 包含少数股东的全部商誉减值金额 678,117,288.26
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

金额 （1）归属于母公司的商誉减值金额 398,038,348.55

2018年商誉已减值金额 （2）见 2018年审计报告 365,962,518.38
2019年商誉应减值金额 （3）=（1）-（2） 32,075,830.17
（1）评估方法
1）以前年度商誉减值测试的评估方法
编制 2019年度财务报告时， 受委托对涉及合并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形成的商誉及相关资产

组价值进行评估，采用的评估方法为现金流量折现法和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法。
2）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现行会计准则，对商誉资产组进行减值测试时，计算可回收价值等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的现值或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的净额孰高者。
本次评估分别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 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法对商誉所在资产组进行估

算。
3）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值估算可回收价值
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是通过预计资产组在持续使用过程中和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

量，选择恰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计算其现值的方法。
①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计算公式

式中，P：资产组价值
Ri：资产组在预测期内第 i 年的预计现金流。
预测期是指资产组从评估基准日至达到预计现金流相对稳定的时间
Rn+1：资产组在预测期满后第 1 年的预计现金流
r：折现率
n：资产组的预测期
②主要参数选取
A.现金流量和实现时点
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采用税前现金流量。
税前现金流量＝收入－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营业费用－管理费用＋折旧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

资金增加额
未来现金流量实现时点按年度预期收益报表时点按照年度经营均匀流入设定在每年的经营预

测期期中。
B.预测期
为合理地预测评估对象未来现金流的变化规律及其趋势，应选择可进行预测的尽可能长的预测

期。 根据评估对象收入成本结构、资本结构、资本性支出和风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宏观
政策、行业周期，管理层对未来业务发展规划和市场发展前景预测，所在行业现状和发展前景，以及
其他影响评估对象预计未来现金流进入稳定期的因素合理确定预测期。 预测期取自评估基准日起的
后 5 个完整收益年度。

C.预计未来现金流的收益期
由于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未对资产组所处行业的经营期限有所限制， 资产组所在公司的章程、合

资合同等文件也未对企业的经营期限做出规定，资产组所处行业在将来持续发展且没有可预见的消
亡期，同时，根据资产组经营的主营业务构成、现状、特点和资源条件，及其对未来发展潜力和前景的
判断，在正常情况下，其具有市场竞争能力和可持续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因此，本次评估设定预计未
来现金流的收益期为永续年期。

D.预计未来现金流终止时的变现净值
由于资产组一直持续产生现金流，其预计未来现金流的持续时间为无穷，故设定资产组在永续

期之后的变现净值为零。
E.折现率
按照预计未来现金流与折现率口径统一的原则，折现率 r采用税前折现率。 税前折现率 r通过税

后折现结果与税前预计现金流通过单变量求解方式进行倒算。税后折现率 R 采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模型（WACC）计算确定。

则：

（5）
Wd：评估对象的债务比率；

（6）
We：评估对象的权益比率；

（7）

rd：评估对象的税后债务成本；
re：权益资本成本。 本次评估按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确定权
益资本成本 re；

（8）
式中：rf：无风险报酬率；
rm：市场期望报酬率；
ε：评估对象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e：评估对象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9）
βu：可比资产组的无杠杆市场风险系数；

（10）

βt：可比资产组股票的预期市场平均风险系数

（11）
式中：K：一定时期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值，通常假设 K=1；
βx：可比资产组资本市场的平均风险系数；
Di、Ei：分别为可比资产组的付息债务与权益资本。
4）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估算可回收价值
可回收价值=公允价值－处置费用
其中：公允价值采用市场法进行估算
市场法评估采用上市公司比较法。 上市公司比较法是指获取并分析可比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

数据，计算适当的价值比率，在与被评估企业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评估对象的具体方法。
①可比上市公司的选择原则
根据准则要求，市场法评估应当选择与资产组运营有可比性的上市公司。 本次评估确定上市公

司的选择原则如下：
A.具有不少于 24个月的一定时间的上市交易历史。
B.公司生产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相同或相似，都受到相同经济因素的影响。
C.公司的经营规模或能力相当，所面临的经营风险相似。
D.公司的经营业绩相似，盈利能力相当。
E.公司预期增长率，即未来成长性相同或相似。。
选取可比上市公司后，利用公开披露的经营和财务数据，通过对可比上市公司与评估对象两者

所存在的会计政策差异和资产范围差异进行适当调整，调整为具有相互可比的基础财务经营数据和
报表。

②选择并计算可比上市公司中的价值比率
根据评估对象和可比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确定合适的价值比率，并根据调整后具有相互可比

的基础财务经营数据和报表分别计算可比上市公司的价值比率。
③可比上市公司的价值比率在以下几个方面与评估对象对比修正、调整

A.营运状况包括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等修正
B.预期增长率修正
C.其他因素修正
④比较结果计算
根据可比上市公司修正后的价值比率，按照加权权重进行平均得到平均价值比率，并结合评估

对象的基准日账面经营性净资产计算得出比较结果。
⑤市场法模型
在市场法的评估思路下，根据评估对象所处行业特点，本次评估釆用市净率（PB）价值比率对评

估对象进行评估。 基本公式为：

其中：P－资产组价值
PBi－第 i 家可比上市公司的价值比率；
Ai－第 i 家可比上市公司预期增长率修正系数；
Bi－第 i 家可比上市公司营运状况修正系数；
Ci－第 i 家可比上市公司其他因素修正系数；
Qi－第 i 家可比企业的加权权重；
B－基准日账面净资产
5）估算处置费用
处置费用包括与资产处置有关的法律费用和手续费用等。
（2）评估结论（可收回金额的确定）
1）不同评估方法的评估结果
①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资产组可回收价值
在公司管理层批准的商誉及相关资产组未来经营规划落实的前提下，公司确定的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采用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评估得出的未来现金流现值评
估结论如下：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为人民币壹佰万元(RMB100.00 万元取整到百)；
②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评估资产组可回收价值
广东烨辉钢铁有限公司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在评估基准日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估算可回

收价值评估结论如下，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为人民币壹亿肆仟捌佰柒拾玖万壹仟肆佰元
(RMB 14,879.14 万元)。

2）评估结论的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2006 ) 第六条，“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

可收回金额。 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
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评估报告采用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作为资产组可回收价值。 即：

商誉及相关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为人民币壹亿肆仟捌佰柒拾玖万壹仟肆佰元 (RMB 14,879.14 万
元)。

（3）评估假设
1）基本假设
①交易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处于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评估对象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

估价，评估结果是对评估对象最可能达成交易价格的估计。
②公开市场假设。 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是在公开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在该市场上，买者与卖

者的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
的、非强制条件下进行的。

③假设在评估目的经济行为实现后，评估对象所涉及的资产将按其评估基准日的用途与使用方
式持续使用。

2）关于评估对象的假设
①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的购置、取得、改良、建设开发过程均符合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②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均无附带影响其价值的权利瑕疵、负债和

限制，假设与之相关的税费、各种应付款项均已付清。
③评估报告中所涉及房地产的面积、性质、形状等数据均依据房地产权属文件记载或由委托人

提供，评估人员未对相关房地产的界址、面积等进行测量，假设其均为合法和真实的。
④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土地、房屋建筑物等房地产无影响其持续使

用的重大缺陷，相关资产中不存在对其价值有不利影响的有害物质，资产所在地无危险物及其他有
害环境条件对该等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⑤评估人员已对评估对象所涉及房地产、设备等有形资产从其可见实体外部进行勘察，并尽职
对其内部存在问题进行了解，但因技术条件限制，未对相关资产的技术数据、技术状态、结构、附属物
等组织专项技术检测。 除评估师所知范围之外，假设评估对象所涉及的机器设备、车辆等无影响其持
续使用的重大技术故障，假设其关键部件和材料无潜在的质量缺陷。

⑥除本报告有特别说明外，假设评估对象不会受到已经存在的或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事
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式等因素对其价值的影响。

⑦假设评估对象不会遇有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或不可预见因素对其价值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⑧假设本次评估中各项资产均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有关资产的现行市价以评估基

准日的国内有效价格为依据。
3）关于资产组运营和预测假设
①假设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环境、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交易各方所处国家和地区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②假设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所执行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

生重大变化。
③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行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等政策环境相对稳

定。 除非另有说明，假设资产组持有人经营完全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
④假设所处行业在基准日后保持当前可知的发展方向和态势不变， 没有考虑将来未知新科技、

新商业理念等出现对行业趋势产生的影响；
⑤根据委托人对评估对象对分析判断，假设评估对象在 5 年后仍可以保持持续经营。
⑥假设资产组运营管理是按照评估基准日下的管理水平，管理层是负责和尽职工作的，且管理

层相对稳定和有能力担当其职务，不考虑将来经营者发生重大调整或管理水平发生重大变化对未来
预期收益的影响。

⑦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对象的现金流入为平均流入，现金流出为平均流出。
⑧假设资产组运营完全遵守所在国家和地区开展合法经营必须遵守的相关法律法规。
4）其他假设
①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委托人应当对其提供的权属证明、财务会计信息和其他

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假设委托人已依法行事。
②假设评估范围与委托人确认申报等商誉及资产组一致，未考虑委托人确认范围以外可能存在

的或有资产及或有负债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③假设评估对象所需生产经营场所的取得及利用方式与评估基准日保持一致而不发生变化；当

上述评估假设和评估中遵循的评估原则等情况发生变化时，将会影响并改变评估结论，评估报告将
会失效。

（4）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
1）评估对象所涉及资产中存在以下抵押借款事项：资产组持有人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了编号佛

山市分行顺德支行 2019年顺抵第 012号字抵押贷款合同，借款金额 5000 万元，期限 1 年，资产组持
有人以房屋建筑物及土地作为抵押担保，已办理抵押登记。 目前该笔贷款正常，尚未到期，贷款利息
按期支付。 本次评估不考虑上述事项可能对评估对象价值产生的影响。

2）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商誉所在资产组是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相关规定，
按照“与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应当是能够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中受益的资产组或者资
产组组合”的原则进行划分并申报的。 对比前一次商誉减值测试，本次资产组范围增加了“与商誉资
产组不可分割的流动资产及流动负债”，由于子公江西烨辉钢铁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注销，
故本次资产组范围减少了江西烨辉钢铁有限公司。 该资产组范围变更是由资产组持有人与审计师共
同沟通确认的。 确定商誉所在资产组是公司的责任，评估专业人员对其合理性进行了了解，依据公司
申报的商誉所在资产组进行了评估。

3） 本次收益法中预测的未来盈利数据是建立在经商誉所在资产组相关当事人管理层批准的最
近预测数据基础上的。 我们是在商誉所在资产组相关当事人提供的相关资料和预测数据基础上进行
尽职调查，并按评估准则要求对商誉所在资产组相关当事人提供数据的合理性复核分析并进行评估
计算，商誉所在资产组相关当事人应对提供的所有资料和数据的完整性、合法性、准确性和真实性负
责并承担法律责任。 若商誉所在资产组相关当事人提供的上述资料发生重大变化， 则将直接影响收
益法评估结果。

4）在计算商誉所在资产组公允价值中，本次采用了与前次商誉减值测试相同的公允价值减去处
置费用法来进行估算，参照案例基本一致，但修正体系进行了修改，主要原因如下：（1）本次评估师无
法取得前次评估师的计算模型及底稿，因此无法了解其具体计算过程和参数选取；（2）前次的修正体
系并非常用修正方法，本次改为采用企业绩效评价修正体系进行经营情况修正，并且采用评估时常
用的流通性折扣、控股权溢价数据进行修正。

5）5、2020 年初，全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截止评估报告日，“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影响尚未消除。 基于评估目的，本次评估未考虑“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会计师回复：
1．已实施的审计程序，获取的审计证据：
1）与欧浦智网管理层讨论，分析管理层对商誉所属资产组的划分和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所采

用的方法、假设及参数的合理性；
2）了解及评价欧浦智网管理层所聘请的外部评估专家的胜任能力、专业素质和客观性；
3）与欧浦智网管理层和外部评估专家讨论，了解及评估商誉减值测试所使用的方法、假设及参

数等内容的合理性；
4）获取欧浦智网管理层聘请的外部评估专家出具的商誉减值测试报告及相关资料，复核商誉减

值测试报告中重要的信息：减值测试报告的目的、减值测试的具体对象及范围、减值测试报告运用的
评估方法及相关假设、减值测试报告中所运用的参数、商誉减值的计算及分析过程；

5）比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的差异，确认是否存在商誉减值的情况，复核
商誉减值的结果；与管理层和外部评估专家讨论结果的合理性；

6）检查与商誉及其减值相关的信息是否已在财务报表中作出恰当列报和披露。
2．核查意见：
通过以上核查程序，我们认为欧浦智网对合并烨辉钢铁形成的商誉进行减值测试的过程与方法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九、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单位往来及借款”余额 5,675 万元；报告期内，你公司收到/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项发生额分别为 3,708万元、3,489万元。 请你公司补充
披露上述往来款项的形成原因及具体内容。

公司回复：
（一）报告期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中“单位往来及借款”余额 5,675万元，系受公司各项不利因素影

响，资金紧张，2018年 7 月因经营借款 3,600 万元；以及 2019 年 5 月与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产生
2,075万元经济补偿金由政府代付。

（二）报告期内，公司收到/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中，往来款项发生额分别为 3,708
万元、3,489万元，系母公司仍处在多宗诉讼过程中，导致母公司全部银行账户被查封，为使正常生产
经营活动不受影响， 采用由其它全资子公司未被查封的银行账户进行代收代付外部单位相关款项，
同时子公司为母公司代付日常费用，两者业务内容不同，因此不涉及内部现金流量抵销。 其中代收外
部单位款项主要是物业租赁保证金、物业管理费水电费、设备处置款等；代付外部单位款项主要是职
工薪酬、律师费、诉讼费、中介费等。

（三）子公司代收款项后因为母公司账户冻结所以未能按照代收金额直接给付母公司，代收款项
由子公司代付母公司日常费用。 代收代付的业务内容不同，无法实现相互抵消。

十、报告期内，你公司委托理财发生额 2.58亿元。请你公司补充披露购买相关理财产品的明细情
况，自查并说明委托理财事项是否及时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回复：
（一）公司 2019年度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明细如下：

委托人名称 受托人名称 是否关联
交易

产品
类型

委托理财金额
（万元） 委托日期 产品到期日 分红

方式
产品预期年化

收益率
理财收益
(万元)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000 2019-1-11 2019-1-29 现金

分红 2.50%
4.27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000 2019-1-11 2019-2-14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200 2019-4-11 2019-4-16 现金

分红 2.50% 0.49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800 2019-6-10 2019-6-28 现金

分红 2.50% 1.24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100 2019-7-1

2019年 7月 9
日赎回 150万，
2019年 7月 18
日赎回 950万

现金
分红 2.50% 1.52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200 2019-7-18 2019-7-19 现金

分红 2.50% 0.11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670 2019-7-19 2019-8-12 现金

分红 2.50%

2.48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800 2019-8-2 2019-8-12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500 2019-7-22 2019-7-31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300 2019-8-12

2019年 8月 15
日赎回 200万，
2019年 8月 21
日赎回 1100万

现金
分红 2.50% 0.89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150 2019-8-21 2019-8-23 现金

分红 2.50% 0.16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00 2019-8-23 2019-8-28 现金

分红 2.50% 0.04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100 2019-8-23 2019-8-28 现金

分红 2.50% 0.38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790 2019-8-28 2019-8-30 现金

分红 2.50%
0.16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410 2019-8-28 2019-8-30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250 2019-9-2 2019-9-6 现金

分红 2.50% 0.34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450 2019-9-6 2019-9-17 现金

分红 2.50%

1.25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250 2019-9-11 2019-9-17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50 2019-9-12 2019-9-17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950 2019-9-17

2019年 9月 18
日赎回 600万，
2019年 9月 20
日赎回 250万，
2019年 9月 24
日赎回 1100万

现金
分红 2.50% 0.62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100 2019-9-24 2019-9-29 现金

分红 2.50% 0.45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550 2019-10-8 2019-10-11 现金

分红 2.50%
0.33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00 2019-10-9 2019-10-11 现金
分红 2.50%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650 2019-10-11

2019年 10月
15日赎回 1200
万，2019年 10
月 17日赎回

450万

现金
分红 2.50% 0.63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250 2019-10-15

2019年 10月
17日赎回 650
万，2019年 10
月 22日赎回

600万

现金
分红 2.50% 0.25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000 2019-10-17

2019年 10月
22日赎回 300
万，2019年 10
月 24日赎回

700万

现金
分红 2.50%

0.43

广东烨辉钢铁
有限公司 顺德农商银行 否 保本型 1,000 2019-10-22

2019年 10月
24日赎回 300
万，2019年 10
月 24日赎回

700万

现金
分红 2.50%

（二）公司于 2018年 4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银
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投资人民币 2 亿元用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
累计投资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未赎回金额在任一时点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在此限额内资金额度
可滚动使用。上述额度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投资期限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即 2018年 4月 27 日至 2019年 4月 26 日）。

公司于 2020年 6 月 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控股子公
司 2019年内过往委托理财的公告》， 就公司控股子公司烨辉钢铁自 2019 年 4 月 27 日起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滚动购买的总额为22,620万元的理财产品进行了确认。

具体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第五届董事会 2018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18-029）、《关于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36）、《第五届董事会 2020 年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0）和《关于确认控股子公司 2019 年内过往委托理财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51）。

公司未能及时就 2019年度委托理财事项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已召开董事会就
2019年度委托理财事项进行了确认。 由此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欧浦智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1 日


